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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勘驗作業原則及應備文件 1110401 
施工勘驗作業原則 

㇐、 建築工程必須勘驗部份，包括放樣勘驗、基礎版勘驗、各樓層地板(壹樓頂版)及屋頂版勘

驗、屋架勘驗、鋼骨組立勘驗、污水設備勘驗。註:紅字為福建金門馬祖地區建築師公會

派員勘驗項目。 

二、 連江縣政府應訂定各項必須申報勘驗部份之時限。其中混凝土構造各層樓地板勘驗間隔

以十四日為原則，承造人擬縮短該勘驗間隔，應另提施工計畫經連江縣政府同意。 

三、 建築工程承造人及其專任工程人員依照核准圖說及施工計畫書施工置必須申報勘驗階段

時，應由承造人及其專任工程人員先行勘驗，並製作勘驗紀錄、記載時間、

位置勘驗過成與結果，經監造人勘驗合格會同簽章，交由承造人檢具勘驗申請報

文件，按規定時限向連江縣政府申報後，方得繼續施工。 

四、 申報勘驗應檢附下列㇐部份或全部文件，待文件齊全及簽章後，由公會派員勘驗。送件

請附檢核表，並依項排序。 

五、 若有以下兩項，請另行檢附相關資料： 

(1)施工期間必須勘驗部分運用內政部認可之建築新技術新工法新設備及新材料者，其施工紀錄、

照片及專任工程人員與監造人查核紀錄。 

(2)施工期間必須勘驗部分運用隔震元件或消能元件者，其實體試驗及性能保證試驗（測試）報告

書、施工紀錄、照片及專任工程人員與監造人查核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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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勘驗申請文件檢核表 1110401 

建照號碼及案名： 

勘驗項目：  
項

次 
文件(*為必備文件) 

是否 

檢附 
檢查項目及內容 內容確認 

1 *建造執照正本。   

勘驗紀錄表資料是否填寫完整 

勘驗項目監造人日期、結果是否

填寫及蓋章 

  

2 *建築工程勘驗申報書(B14-1)。   
建照號碼.地號.起.承.監造人.序號, 

勘驗樓層是否正確；是否有簽章 
  

3 *建築工程必須勘驗部分申報表(B14-2)。   
內容是否填寫完整、監造人是否

有簽章 
  

4 
*建築物施工中營造業 專任工程人員督察紀 錄表

(B14-5)。 
  

內容是否填寫完整、專任工程人

員是否有簽章 
  

5 *建築物施工勘驗報告表。(鋼構/RC 構) 1110215 版   
內容是否填寫完整、檢查人員是

否有簽章 
  

6 *預拌混凝土品質保證書。(上㇐個樓板)   

澆置位置/強度是否正確  

  

7 *預拌混凝土氯離子含量檢測報告書。(上㇐個樓板)     

8 *混凝土強度試驗報告書。(上㇐個樓板)     

9 *無輻射鋼筋（構）污染證明書及保證書。(當層)     

10 土石方流向申報備查文件。(㇐層頂版勘驗檢附)      

11 

*現況照片。 

（包括專任工程人員及監造人勘驗照片；含告示牌、全景、施工照

片與細部) 

  
照片應以檢查當日為準，黏貼照

片者補騎縫章。 
  

12 

*連江縣政府建築執照勘驗審查項目表。 

(連江縣政府或福建金門馬祖地區建築師公會現場勘

驗，就建築物施工管理檢查表之項目分別確認查核並

與起造人、監造人、承造人、及其專任程人員、工地

主任或工地負責人會同簽名) 

 

1.表頭之建照號碼、工程名稱及

相關日期是否已填寫。 

2.其它欄位為勘驗建築師查驗

用，請勿填寫。 

 

  

13 

委託書 

(會勘當日監造人、承造人及其專任工程人員工地主任

或工地負責人應親自出席會同現場勘驗; 

監造人因故無法到場時應委託其他開業建築師或由

其事務所內依法登記之人員，且出具委託書。) 

  
內容是否填寫完整 

相關人員是否已簽章 
  

14 
*建築執照圖說影本或核准副本圖說。 

放樣另附放樣圖 
    

15 其他執照加註事項。    

填寫以 O 表示符合，X 表示不符，/表示無此項或免附。 


